湖南帕普泵业有限公司单螺杆泵智能
制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12月12日，湖南帕普泵业有限公司根据《单螺杆泵智能制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审批决定（株攸环评表〔2021〕3号）等要求对本项目总体竣工环境保护、环评内容、环评批复进行验收，提出如下验收意见：
[bookmark: _Toc5373][bookmark: _Toc30298][bookmark: _Toc12060]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7933][bookmark: _Toc24609][bookmark: _Toc25698]（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湖南帕普泵业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在株洲市攸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攸州工业园创新创业园4期2栋建设单螺杆泵智能制造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929m2，年产单螺杆泵1000套、年产定子、转子、连接件、驱动轴等产品4000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
[bookmark: _Toc6626][bookmark: _Toc19657][bookmark: _Toc16298]（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湖南帕普泵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委托株洲华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单螺杆泵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1年3月31日取得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对该项目的审批意见（株攸环评表〔2021〕3号）。本项目于2021年4月开始动工建设，2021年6月竣工并开始调试。项目自环评审批以来，无环境污染投诉，未受到环境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11146][bookmark: _Toc6406][bookmark: _Toc28487]（三）投资情况
[bookmark: _Toc3398][bookmark: _Toc18533][bookmark: _Toc17362]项目实际总投资20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35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1.75 %。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项目总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评内容、环评批复内容。
[bookmark: _Toc20604][bookmark: _Toc23657][bookmark: _Toc24049]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项目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以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建设地点、性质、规模、生产工艺和建设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实际建设及运营情况，项目情况有较小变化，但不属于重大变动，具体见下表。
[bookmark: _Toc11859][bookmark: _Toc21118][bookmark: _Toc10412]表1-1项目变化情况
	序号
	变动内容
	环评内容
	实际情况
	是否重大变动

	1
	投资情况
	投资总概算2000万元，环保投资总概算28元，占比1.4%
	投资总概算2000万元，环保投资总概算35元，占比1.75%
	否

	2
	生产设备情况
	转子机有4台、注橡胶机有3台、螺杆空压机有2台、型材加工机有1台
	实际转子机有3台、注橡胶机有5台、螺杆空压机有3台、型材加工机有2台，新增了机械抛光机3台、炼胶机2台
	否

	3
	运输设备情况
	普车有5台、行车有6台
	实际普车有6台、行车有7台
	否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的建设内容变动情况不在《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运行）》中规定的重大变动情形范畴内，均不属于重大变动，因此，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不涉及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4809][bookmark: _Toc13492][bookmark: _Toc24894]（一）废水
[bookmark: _Toc28718][bookmark: _Toc7003][bookmark: _Toc13300]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包括生活废水、超声波清洗废水、试验废水。超声波清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至攸州工业园水处理厂；生活废水经隔油池和化粪池处理经园区污水管网排至攸州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试验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二）废气
[bookmark: _Toc3426][bookmark: _Toc3032][bookmark: _Toc29282]本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物主要为喷漆、烘干废气、抛丸粉尘、粘合废气、硫化废气、焊接烟尘、金属粉尘以及食堂油烟废气。
（1） 喷漆、烘干废气：
喷漆烘干在一座封闭房间内进行，上述两种废气共用1套废气处理系统，有机废气经过滤棉+UV催化光解+活性炭吸附+20m高排气筒进行排放，能能满足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中表2（表面涂装）排放标准
（2）抛丸粉尘
抛丸粉尘经抛丸机自带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达标排放。
（3）粘合废气、硫化废气、焊接烟尘、金属粉尘：
项目废气产生量很小，排放速率和浓度较低，在封闭的车间进行工作，加强排气扇通风，保持良好通风，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劳保产品（如面罩、防护眼镜、口罩等）
（4）食堂油烟：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高空达标排放
（三）噪声
[bookmark: _Toc22423][bookmark: _Toc32014][bookmark: _Toc30713]合理布局，规范高噪设备的生产作业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护，采取基础做减振、镉声、消声等措施，确保厂界环境噪声达标。
（四）固废
[bookmark: _Toc23453][bookmark: _Toc28578][bookmark: _Toc2688]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收集后外售给回收单位，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     
对于危险废物的储存，建设单位已在办公室右侧建好了面积约为20m2危险废物储存间，危废间已进行地面硬化处置，存放位置做好了“三防”（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并设置好危险废物警告标志，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粘贴了符合标准的警示标签。标志、标签并保持清晰、完整，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危险废物暂存间不得放置其他物品，保持场地清洁干净，并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和个人防护用品等；厂内做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记录上须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称。 
[bookmark: _Toc31963][bookmark: _Toc27881][bookmark: _Toc30515]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
根据湖南云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的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监测期间，该项目生产工况正常，生产工况负荷大于75%，符合竣工验收工况负荷要求。
（一）废气
项目无组织废气：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是颗粒物、二甲苯和VOCs，厂界无组织废气颗粒物监测浓度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VOCs和二甲苯监测浓度分别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和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项目有组织废气：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也是颗粒物、二甲苯和VOCs，厂界有组织废气颗粒物监测浓度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有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VOCs和二甲苯监测浓度满足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综上可知，项目废气对环境影响较小。
（二）废水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包括生活废水、超声波清洗废水、试验废水。超声波清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至攸州工业园水处理厂；生活废水经隔油池和化粪池处理经园区污水管网排至攸州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试验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废水经处理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废水排放口中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表4三级标准。
（三）噪声
项目厂界四周东、南、西、北侧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污染物排放总量
验收监测时期，本项目废水排放中化学需氧量为0.176t/a、氨氮：0.0039t/a，VOCs：0.042 t/a。在根据《单螺杆泵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项目各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0.19t/a、氨氮：0.02t/a、VOCs：0.06 t/a。项目废水实际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批复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湖南云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帕普泵业有限公司单螺杆泵智能制造项目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监测结果表明：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废水、噪声均能做到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Toc30732][bookmark: _Toc12977][bookmark: _Toc16281]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已按环评报告表及审批决定的建设地点、性质、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设施进行了建设，没有发生重大变动。根据实际建设及运营情况，项目情况有较小变化，但不属于重大变动。外排污染物均达到了环评及审批的排放标准要求，固体废物得到了妥善处置，验收资料较齐全，同意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建立环境管理机构，负责项目区环境管理工作，并建立环保档案。加强设备、管道、各项治污措施的定期检修和维护工作。确保各污染源外排污染物浓度达到设计要求，做到达标排放，杜绝事故排放。
2、按喷喷漆房、烘干房设计要求定期更换空气净化装置中过滤吸附材料，保证净化器处理效果
3、对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要妥善收集、保管，严禁乱丢乱放，做好防渗、防漏措施；
4、企业应进一步完善项目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做到“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加员工自我防护意识、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防止“跑、漏、滴”现象。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人员有：建设单位负责人、3名特邀专家。验收人员信息，详见验收组签名表（附表）。
附表：湖南帕普泵业有限公司单螺杆泵智能制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签名表
验收专家组：


































